关于限期提交晋江市2024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申请资料的公告
各相关渔船所有人：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海渔规〔2022〕2号）、《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调整的补充通知》（闽海渔规〔2022〕9号）和《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申报审核发放工作的通知》(闽海渔〔2025〕60号)文件要求，我局已于2025年12月15日开展补贴资料审核及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至今尚未收到以下渔船申报材料：闽晋渔01358、闽晋渔02696、闽晋渔02676、闽晋渔05875、闽晋渔02687。

请上述渔船所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将相关材料（①《2024年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申请表》（原件）；②申请人身份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持证人死亡，其继承人应提供公证书；③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书或养殖证原件和复印件；已拆解、灭失、减船、过户等情况的渔船应提交相应证明材料（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渔业船舶拆解确认表、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原船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书或养殖证复印件）；④申请人银行存折（复印件））提交至晋江市农业农村局A栋411。逾期未提交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视为自动放弃2024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申领资格，相关后果由渔船所有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魏重翼 徐王斌

联系电话：85678152
时间：上午8:00-12:00 下午15:00-18:00

特此公告。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6月10日 

